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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提升本系學士班與研究所

化工專業必修及必選課程的教學內容，並有效運用教學人力資源，特訂定

本辦法。 

 
第二條 若專業必修或必選課程任課老師出缺時，由課程委員會之召集人對本系全

體老師發出通知，並統計本系老師的授課意願。 

 
第三條 課程委員會參考授課意願統計結果，根據下列原則依序提出人選，由系主

任裁決出缺課程之承接教師。 

1. 無任教專業必修或必選課程者得優先承接，並以新進教師為優先。 

2. 任教專業必修或必選課程學分數較少者，得優先承接。 

3. 必修實驗課程，其對應講義課之授課教師得優先承接。 

 
第四條 如出缺課程無人承接時，由系主任參考下列原則決定任教老師： 

1. 目前無任教專業必修或必選講義課程者，需優先承接。 

2. 目前任教專業必修或必選講義課程學分數較少者，需優先承接。 

 
第五條 本辦法經課程委員會討論修訂，於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 


